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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云建质〔2023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云浮市房屋市政工程“示范工地”
创建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云浮市房屋市政工程“示范工地”创建工作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（质量安全监管科）反映。

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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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房屋市政工程“示范工地”创建
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强国、安全生产等工作的

重要论述精神，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战略

部署，进一步加强我市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管理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建设

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三年“示范工地”创建行动，严格按标准落实工程质量

管控，减少建筑工程质量常见问题，加强安全生产监管，坚决守

住“红线”、保住“底线”，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、有效防范较大

事故、减少一般事故发生。开展综合治理，进一步推进建筑工地

文明施工、扬尘治理工作，全面提升全市施工质量安全及文明施

工管理水平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云浮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建主管部门核发施工

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项目（下称在建工地）。未取得《建筑工程施

工许可证》的在建工地，应及时办理相关基本建设程序手续，其

“示范工地”创建工作参照本方案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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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创建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质量管理。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建设，工程项目管

理体系健全、运行有效。以《云浮市房屋市政工程实体质量标准

化指导图册》基准，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质量通病治

理措施得当，竣工验收时无质量通病，能够确保结构安全，工程

各分部观感验收质量为“好”，全面达到工程质量标准化管理要

求。

（二）安全管理。严格执行《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

指导图册》规范，各项安全防范措施齐全有效，建设各方责任主

体能依法履责，认真开展好安全生产专项治理、加大自查自纠工

作力度，自始至终严格落实安全责任，落实安全经费，全面达到

安全工地标准化要求，确保不出现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。

（三）文明施工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指导，按照市创文

办的任务分解要求，严格落实《云浮市房屋建筑工程文明施工标

准化图集（试行）》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文明施工行为，实现作业环

境规范化、场容场貌秩序化、环境保护规范化、卫生防疫标准化、

临时设施规范化等，为广大施工人员提供良好的作业环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“示范工地”创建是一项

基础性、长期性工作，对夯实企业质量工作基础，落实企业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促进我市施工企业和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管理及文

明施工水平提高起着重要作用。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加强“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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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地”创建工作的领导，广泛动员，组织培训，确保“示范工地”

创建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强化措施，确保工作实效。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结合

本地区实际，明确目标任务、工作内容、进度安排，将“示范工

地”创建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的具体举措，

与工程常见质量问题治理、安全生产标准化、文明施工常态化相

结合，确保“示范工地”创建工作扎实推进。

（三）试点示范，加大推进力度。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实施

分类试点，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培育不少于 5 个“示范工地”，

形成可学习、可借鉴的示范成果，积累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实践经

验，通过示范引导，以点带面，层层推进。

（四）加强指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坚持

问题导向，指导企业不断总结、改进和提高。要加强工程“示范

工地”创建工作的指导，促进企业形成制度不断完善、工作不断

细化、程序不断优化的持续改进机制要充分利用每年住房城乡建

设系统“质量月”、“安全月”活动，以新闻报道、现场观摩、专

题培训等多种形式，推介做法、交流经验、共享成果，营造良好

工作氛围。

（五）强化监管，组织实施验收。各地住建主管部门于 2023

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辖区内所有在建工地实施第一次全覆盖验

收工作。对不符合本方案“示范工地”创建要求的工地责令限期

整改，对拒不整改的工地责令停工并视情况实施质量安全动态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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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有违法违规行为予以立案查处。对新申领施工许可证的项目，

属地安全监督部门须按本方案“示范工地”创建标准对项目开展

现场开工条件核查。

（六）及时总结，建立通报制度。各地住建主管部门应定期

总结本地区工程“示范工地”创建工作的经验、做法及存在问题，

每年1月 5日及7月 5日将本地区工作总结和下一阶段的工作计

划报送我局。我局将对各地的情况进行总结、评估以及通报。

（七）狠抓落实，压实属地责任。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严格

落实责任制，坚持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。

对“示范工地”创建工作不落实、成效不明显、消极应付的部门

和个人，将严格执行“一案双查”制度，依法严肃追责问责。

附件：1.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指导图册

2.云浮市房屋市政工程实体质量标准化指导图册

3.云浮市房屋建筑工程文明施工标准化图集（试行）


